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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三证合一”有关工作衔接的补充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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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三证合一”有关工作衔接的
补充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自今年10月1日“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以来，各

地工商（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精心组织，强化落实，通力协作，形成了

改革合力，“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工作进展总体顺利。为了进一步推动改

革深入有序开展，有效解决各地在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业务调整、系统对接

以及数据共享等方面的问题，现就工商（市场监管）、税务部门进一步协

同做好企业登记和税务管理有关工作补充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信息采集范围和要求，确保信息共享顺畅

（一）明确数据项采集和交换范围。企业登记机关和税务机关对各自

业务信息系统的数据项进行全面梳理，建立起数据项的对应关系。按工商

企注字〔2015〕121号文件要求，企业登记机关将企业设立、变更（备

案）、注销登记的相关信息（数据项见附表）及时共享到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级共享交换平台；税务机关按要求将清税信

息、税务机关名称及生产经营地、财务负责人、核算方式的变更信息及时

共享到省级交换平台。企业登记机关对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及注销登记企

业分别加注标识。对于未办理税务登记证、仅换发新营业执照的，企业登

记机关将前述企业相关信息及时共享到省级共享交换平台（不含财务负责

人等税务机关发起变更的数据项）。地方企业登记机关和税务机关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扩大共享范围。

（二）做好数据采集、传输、接收和导入工作。企业登记机关应确保

共享的登记、变更信息完整、准确，税务机关要及时接收、获取，并做好

数据的导入、整理和转化工作，确保共享信息在税务部门业务系统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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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使用。对企业登记部门无法采集的信息，税务机关应在当事人办理涉

税事务时采集纳税人信息。

（三）完善登记（备案）信息采集。对涉及各类主体股东（出资

人）出资情况变化章程备案的，当事人要一并填写《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

表》。对各类主体登记（备案）申请书填写说明进行同步完善。

二、进一步完善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机制，确保信息应用衔接到位

（四）完善信息传输应用、对账核实机制。各级企业登记机关、税务

机关要按照相关要求修改完善业务信息系统，及时共享信息，确保共享信

息的准确率和完整率。建立相互间数据共享对账机制，加大对共享信息的

核实力度。各部门要将数据共享记录日志（数据发送数、实际接收数、失

败数等）及时反馈给对方，对于信息共享过程中出现的数据问题要及时沟

通并协调解决。

（五）继续推进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目前尚不能实现登记信息实时传

递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企业登记机关和税务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协

作，共同推进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尽早实现登记信息实时传递。

三、进一步做好企业登记和税务登记相关业务工作

（六）有序做好已登记企业证照的换发工作。对于已登记企业因原发

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过期等原因申请换发营业执照的，企业登记

机关应当换发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七）办理简易注销时不再要求提供清税证明。对试点开展未开业企

业、无债权债务企业简易注销改革的地方，企业登记机关办理简易注销时

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清税证明，税务机关要加强对简易注销企业的监

管，及时将有关信息通告企业登记机关，企业登记机关经核实发现不适用

简易程序的，应终止简易注销程序，恢复注销前登记状态。

（八）做好档案查询和管理工作。各级企业登记机关应积极协助税务

机关做好查询、调取企业登记档案工作，税务机关应保证查询工作的规范

和档案安全。

（九）加强检查督促。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将组织不定期联合检

查，并就落实情况进行通报，重点围绕企业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登

记的相关信息在采集、共享、接收过程中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各

级企业登记机关、税务机关要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不折不扣地

执行文件要求。

 
 
 

附件：1.工商部门与税务部门共享数据项

      2.工商部门与税务部门共享数据技术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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